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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政策
有关事项的实施方案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落实中央

有关疫情防控税费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的通

知》(湘财税〔2020〕7 号)、《湖南省总工会关于落实小微企业工

会经费全额返还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湘工财〔2020〕15 号）

和《湖南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有关

工作的通知》（湘工财〔2021〕1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为进一步

做好落实，优化经费返还操作流程，现将小微企业的划型和工会经

费的返还流程等相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严格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小型和微型企业界定标准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2011 年 6 月 18 日印发的《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确定的小微企业划型

标准（附件 1）。

因无法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小微企业数据，或者依据《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2011〕300 号）进行小微企业划型

认定工作确有困难的，可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确定

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进行小微企业认定工作（附件 2）。

二、政策实施时限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政策支持的时间段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小微企业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2%的 40%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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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会经费全额返还给小微企业工会。

三、全额返还工会经费操作流程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由县以上各级工会全程参与、具体落

实，各地根据小微企业总量确定补助周期（每季度、每半年或每年

一次），受理经费返还补助的县以上工会先一次性返还到各小微企

业工会账户，再每半年与上级工会就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补助汇

总清算一次。

具体操作流程：

1.由工会负责对符合文件规定的在我市上缴工会经费的小微

企业进行认定。小微企业申请工会经费返还时到所在地的开发区或

区县（市）总工会提交返还工会经费的申请资料,申请资料包含书

面申请、《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申请表》（附件 3）、返还经费

期间上缴的工会经费完税证明、小微企业工会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

件、上级工会批准其成立了工会组织的批文复印件（资料一式两份，

加盖工会公章）。

2.各开发区和区县（市）总工会将申请工会经费返还的小微企

业名单及相关信息汇总（附件 5），每季度或每半年由各地税务机

关社会保险和非税收入部门对其实际缴纳工会经费情况进行审核

确认（盖章及签字）。

3.各开发区和区县（市）总工会对申请单位资料进行审核，可

要求小微企业提供相关工资表、财务报表核实单位从业人员、营业

收入及资产总额；同时可根据具体情况上门核实申请单位从业人

员、营业收入及资产总额情况，查验经费入库情况等。

4.资料通过审核后，县以上各级工会将所属期限内工会经费返

还至小微企业工会账户，每半年向上级工会提交汇总表（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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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级工会清算补助经费。

四、其他要求

1、各地工会、税务部门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

的宣传力度和业务工作指导，按照有关通知要求，规范程序，建立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台账，强化支持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及

时纠正减缴、免缴工会经费的不当行为，维护《工会法》关于工会

经费收缴相关规定的严肃性。

2、各地工会财务和经审部门、税务局社会保险和非税收入部

门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补助严格按文件规定执行，严格按文件规定

执行返还经费，加强对返还工会经费资金管理和监督，促进资金用

于工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对擅自扩大工会经费使用项目、未按规定

给予返还或截留、挪用返还资金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附件：1.各行业划型标准及相关指标解释；

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

3.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申请表；

4.各开发区、区县（市）总工会咨询电话；

5.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申请审核表；

6.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补助汇总表。

长沙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5 日印发



— 5 —

附件 1

各行业划型标准及相关指标解释
一、各行业划型标准

1.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2.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3.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

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

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

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4.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5.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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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6.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7.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8.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9.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0.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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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1.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

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

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3.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

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

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4.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

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

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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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6.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

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相关指标解释

1.从业人员

根据湖南省统计局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单位就业人员是指报告

期末最后一日 24 时在本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

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

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

其他就业人员之和。城镇私营就业人员指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

记，其经营地址设在县城关镇（含县城关镇）以上的私营企业就业

人员，包括私营企业投资者和雇工。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指在工商管

理部门注册登记，并持有城镇户口或在城镇长期居住，经批准从事

个体工商经营的就业人员，包括个体经营者和在个体工商户劳动的

家庭帮工和雇工。

2.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是从事主营业务或其他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指在一定

时期内，商业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分为主

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如商业企业的商品销售收入、生产加

工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饮食业的饮食品销售收入、服务业的服务

收入、仓储企业的仓储收入、运输企业的运费收入、代办运输收入

等。

3.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是指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项。公司过去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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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资产总额即是指企业拥

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这些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

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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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

务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现就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

二、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

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

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

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

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

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

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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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

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的税额幅

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

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

四、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本通知第三条规定的优惠

政策。

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第二条第（一）项关于

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中的“从业人数不超过 200 人”调整为“从业

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3000 万

元”调整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5000 万元”。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投资，投资

满 2 年且符合本通知规定和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其他条

件的，可以适用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税收政策。

2019 年 1 月 1 日前 2 年内发生的投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投资满 2 年且符合本通知规定和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其

他条件的，可以适用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税收政策。

六、本通知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小微企业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76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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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级财税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的

重要意义，切实承担起抓落实的主体责任，将其作为一项重大任务，

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筹划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加大力度、

创新方式，强化宣传辅导，优化纳税服务，增进办税便利，确保纳

税人和缴费人实打实享受到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要密切跟踪政策

执行情况，加强调查研究，对政策执行中各方反映的突出问题和意

见建议，要及时向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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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申请表
申请单位

（盖章）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所属行业 所属企业类型 小型（） 微型（）

从业人数
营业收入

（万元）

资产总额

工会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申请返还

工会经费

情况

原缴费日期 缴费凭证号 缴费所属期 入库费款数 申请返还数 备注

县以上工会

审批意见（盖

章及签字）



— 14 —

附件 4

各开发区、区县（市）总工会咨询电话

单位 组建工会 工会经费退费

长沙高新区总工会 89755238 88995450

长沙经开区总工会 84020019 84020072

宁乡经开区总工会 88981771 88981771

芙蓉区总工会 84683393 84683392

天心区总工会 85898705 85898705/85898193

岳麓区总工会 88999863 88999863

开福区总工会 84558060 84558060

雨花区总工会 85861035 85880166

望城区总工会 88087210 88081170

长沙县总工会 84073696 84097537

宁乡市总工会 87882235 87801996

浏阳市总工会 83651913 8365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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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申请审核表

单位（盖章）： 单位：元

序号 申请单位 所属企业类型 企业职工人数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年度） 原缴费日期 缴费所属期间 入库费款数 申请返还数 备注

合计

税务征收机关审批意见

（签字及盖章）

备注：此表由各开发区、区县（市）总工会每季度或每半年汇总后盖章，至各地税务机关社会保险和非税收入部门进行审核确认（盖

章及签字），一式两份，一份由各开发区、区县（市）总工会保存，一份由同级税务部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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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补助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元

基层工会名称 企业职工人数 企业所属行业 工会银行账号 补助计算期间 补助金额

备注：此表由各开发区、区县（市）总工会每半年向上级工会提交，与上级工会清算补助经费。


